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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高科”）拟通过协议转让的

方式受让其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产投”）持有的海南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矿业”、 “目标公司”或“公司”）597,286,433 股股份

（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34%，转让价格为 6.13 元/股，本次交易

的转让价款总额为 366,136.58 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系为进一步理顺股权关系、优化股权结构、提升管理效率，复星

高科对公司进行的股权结构调整。本次交易前后，复星高科对公司的直接与间接

合计持股比例不发生变化。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复星高科，实

际控制人仍为郭广昌先生。 

 本次交易系在郭广昌先生实际控制下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海南矿业的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可

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情形。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2024 年 10 月 31 日，复星高科与复星产投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本协议”），复星高科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复星产投持有的海南矿业

597,286,433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34%。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

格为人民币 6.13 元，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总额为 366,136.58 万元人民币。本次交易

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复星高科，实际控制人仍为郭广昌先生。 



本次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11 月 2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二、转让双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600号1幢15层01单元（实际楼层13层） 

法定代表人 陈启宇 

注册资本 6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733387126K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开发和生产仪器仪表、计算机软件，销售自产产品，经济信息咨询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2001年11月22日 

经营期限 2001年11月22日至2031年11月21日 

股东构成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曹杨路500号206室 

法定代表人 陈启宇 

注册资本 48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33084G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受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和其所投资企业以及

其关联企业的委托，为其提供投资经营管理和咨询服务、市场营销服

务、财务管理服务、技术支持和研究开发服务、信息服务、员工培训

和管理服务、承接本集团内部的共享服务及境外公司的服务外包）；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

济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财务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五金产品零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

制冷、空调设备销售；办公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针纺织

品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钟表销售；眼镜销售（不含

隐形眼镜）；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工艺美术品及

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家

具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成立时间 2005年3月8日 

经营期限 2005年3月8日至2035年3月7日 

股东构成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持股100%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股份转让数量 

转让方和受让方双方确认：转让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597,286,433 股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至受让方名下，本次交易的标的股份占目标公司

总股本的 29.34%。 

本次标的股份的转让将分两批次进行交割。首次交割标的股份为转让方持有的

目标公司 367,286,433股股份，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 18.04%，其中 120,000,000股存

在质押，质权人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本协议签署

之日起 20 日内，各方应共同配合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首次交割标的股份

的过户登记手续。标的股份过户后将解除质押，受让方应当在首次交割标的股份过

户之日起 3 日内将其中 167,000,000 股质押给平安银行。 

第二次交割标的股份为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230,000,000 股股份，占目标公

司总股本的 11.30%，其中 230,000,000 股存在质押，质权人为平安银行。首次交割

标的股份完成过户之日起 15 日内，各方应共同配合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

第二次交割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标的股份过户后将解除质押，受让方应当在

第二次交割标的股份过户之日起 3 日内将其中 183,000,000 股质押给平安银行。 

本次交易前后，标的股份的质押数量均为 350,000,000 股，标的股份的质押率

不变，质权人仍为平安银行，出质人由复星产投变更为复星高科。 

（二）转让价款 

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6.13 元，不低于本协议

签署日前一（1）个交易日目标公司股票收盘价的百分之九十（90%）。受让方应

支付的相应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股份转让价款”）以每股转让价格与标的股份

数量的乘积为基础计算。相应的股份转让价款请见下表： 



序号 转让方名称 标的股份数量 
拟转让股份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转让价款 

（人民币：元） 

1 复星产投 597,286,433 29.34% 3,661,365,834.29 

本次转让完成后，受让方持有目标公司 949,682,950 股股份，占目标公司总股

本的 46.64%。 

（三）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在本协议转让完成的条件载明的各项条件得以满足或被豁免（根据其条款应在

支付日当天满足的除外）的前提下，各方应在转让方依据转让完成的条件发出的书

面通知之日起的一（1）个工作日内，共同至中证登记公司办理标的股份过户手续，

受让方应于全部标的股份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之后 90 个工作日内将股份转让价款支

付给转让方。 

四、本次交易前后公司股权控制关系图 

本次交易前，复星高科直接持有公司 352,396,517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17.31%。复星产投直接持有公司 597,286,433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29.34%。复星高科直接持有复星产投 100%的股权，为复星产投的控股股

东。复星高科直接与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949,682,950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 46.64%，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复星国际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截至2024年8月31日数据，下同 

本次交易完成后，复星高科将直接持有公司 949,682,95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 46.64%，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复星高科。复星产投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交易后，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复星高科为进一步理顺股权关系、优化股权结构、提升管理效

率，对公司进行的股权结构调整。本次交易前后，复星高科对海南矿业的直接

与间接合计持股比例不发生变化。本次交易完成后，海南矿业的控股股东仍为

复星高科，实际控制人仍为郭广昌先生。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

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所涉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复星高科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

披露《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文件，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后续披露的相关公告。 

2、本次交易尚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程序。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交易的

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1 月 2 日 


